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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國立政治大學（以下簡稱本校）為提升教學品質與學生學習成效，

並提供教師教學回饋及課程設計之參考，依大學法第五條第一項規

定，進行教學意見調查，特訂定本辦法。 

第二條 本辦法實施範圍為本校所有學士班、碩士班（含碩士在職專班）及

博士班課程，惟運動代表隊、服務課程、華語教學課程等特殊課程不

納入調查範圍。如有其他特殊原因不納入調查者，應專案簽請校長同

意。 

第三條 教學意見調查（以下簡稱本調查）問卷由教學發展中心、校務研究

辦公室及教務處課務組等單位研擬，並參採專家學者及師生相關意見

後，送交校評鑑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。 

各學院及其他開課單位得依其課程特色設計客製題，經所屬學院或

單位課程委員會通過，簽請校長同意後，送交教務處課務組辦理。客

製題不列入計分。 

第四條 電算中心負責管控本調查系統，匯出相關資料，教務處課務組辦理

本調查之公告、執行及結果統計。 

第五條 本調查以網路填答方式進行，分為期中調查及期末調查。 

期中調查原則上於每學期期中考週前一週實施；期末調查原則上於

每學期第 15 至 17 週期間實施。每學期實施時程由教務處公告，並請

開課單位及教師轉知學生上網填答。 

第六條 期中調查結果僅提供教師調整教學參考。 

期末調查範圍包含教學意見調查問卷及核心能力自評兩部分，並就

教學意見調查問卷填答結果計算總分。 

期末調查結果得提供各單位做為教師評鑑、升等、教學優良教師遴

選及課程補助等之參考。 

本校專任教師之期末調查結果符合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量辦法施

行細則第四條第五款及教師績效評量辦法施行細則第六條第五款規

定情形者，教務處課務組將提供名單給教師所屬單位主管及教學發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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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心先行瞭解並協助改善。 

第七條 期末調查結果完成統計後，由教務處課務組於教務處網頁公告各開

課單位教學意見調查平均分數統計表。 

各科目教學意見調查結果需俟授課教師繳交該科全班學期成績後，

教師始得查詢。 

成績繳交截止日後，開放單位主管查詢所屬教師之教學意見調查結

果。 

第八條 學生得於選課期間查詢開課教師近六學期之期末調查結果，查詢範

圍以學士班課程為限，呈現內容包含各科之分數（總分 60 分以上者）、

修課人數、文字意見及填答率。 

第九條 學生完成當學期期末調查填答，於次學期初選時得加給教學意見調

查點數計入選課點數，其點數給予標準如附表。 

前項教學意見調查點數僅於填答調查之次學期有效，學生如於次學

期辦理休學或保留學籍，其點數不予保留。 

第十條 執行教學意見調查之相關承辦人員應嚴守保密原則。 

第十一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發布施行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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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：點數給予標準 

 

須填寫科目數 實際填寫科目數 教學意見調查點數 

1 科 1 科 1000 

2 科 
1 科 1000 

2 科 1000 

3 科 
1 科 200 

全填或只填 2 科 1000 

4 科 

1 科 200 

2 科 500 

全填或少 1 科 1000 

5 科以上 

1 科 200 

填答 2科以上，未達給予

1000 點標準者 
500 

全填或少 1 科 1000 

特殊情形 

新生：500 點。 

轉學生：750 點。 

國內外交換生：750 點。 

身心障礙生：1000 點。（不再因第六條第一項再加給教

學意見調查點數） 

◎以上加計點數最高上限為 1000 點，不因多重身分而

累加點數。 

 


